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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史
25 阿奎那论上帝
作者：惠顿学院的亚瑟·霍姆斯博士

今天下午，我们想重点探讨托马斯·阿奎那关于上帝、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上帝的本质的论述。我已经把我想遵循的大致提纲写在黑板上了，首先讨论上帝的存在。请记住我们一直在努力构建的思路。

也就是说，为了回应阿威罗伊派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（这种诠释既不符合伊斯兰教神学，也不符合基督教神学），托马斯·阿奎那着手修正亚里士多德的立场，以满足基督教神学的需求。我们已经看到，他是如何在其形而上学著作中做到这一点的。然后我们注意到，《神学大全》——这部主要著作正是基于此而作——进一步探讨了信仰与理性、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，从而确立了一种立场，这种立场否定了阿威罗伊派的二元真理观，并认识到理性与启示的互补性。

他由此直接过渡到讨论上帝的存在和本质，因此，只要你牢记理性与启示之间积极的相互关系，他所做的形而上学变革便立即开始产生效果。也就是说，对托马斯·阿奎那而言，当他试图论证上帝的存在时，这是一项理性的尝试。但他想要得出的结论，却与犹太教-基督教启示中的上帝相符。

实际上，他在文集中收录的三篇文章中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：上帝的存在是否不证自明？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，但当你意识到他在文章开头所回应的反对意见，正是针对阿奎那后来要阐述的观点，这些反对意见来自新柏拉图主义者、安瑟伦和奥古斯丁等人，也就是柏拉图传统。柏拉图传统普遍认为，上帝的存在要么是自证自明的，要么可以被证明是逻辑上必然的断言，而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正是源于这种传统。所以，如果你翻到第524页，就能很快明白他的思路。

反对意见一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，正如大马士革的约翰所说，对上帝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。这种不证自明是因为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吗？显然，与生俱来的观念是柏拉图的学说。他会反驳说，不，这种观念并非与生俱来，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对至高存在的模糊而普遍的意识，但并不存在任何清晰的、与生俱来的上帝观念。

反对意见二：那些被认为是自明的事物，一旦术语被理解，它们就显而易见；一旦“上帝”这个名称的含义被理解，上帝就存在——这便是安瑟伦的观点，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上帝的本质。反对意见三：真理的存在是自明的，上帝就是真理本身，上帝存在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正是奥古斯丁的论证，他从真理出发，最终论证到那至高无上的真理（首字母大写），所有真理都包含在其中，即神圣的逻各斯，因此祂存在。

现在，你已经三次试图声称上帝的存在可以先验地被认知。先验地，也就是说，无需任何经验证据。

撇开任何经验诉求不谈，先验地论证上帝存在，例如本体论论证，所有这些论证都被阿奎那驳斥了。

作为一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，他过于注重经验主义，无法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提出理性主义的先验论证。因此，他在这里的论述与他所依据的亚里士多德传统是一致的。如果你看看他的《我回答这个问题》 ，就能很快明白这一点。

这就是阅读阿奎那的正确方法：一定要读“我回答这个问题”部分。你会看到他是如何阐述的。一件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是不言自明的。

一方面，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，但对我们而言并非如此。另一方面，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在《我回答这个问题》的结尾继续说道，命题“上帝本身，上帝存在”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“上帝存在”，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，因为上帝就是他自身的存在，这一点将在后文中阐明。

存在对上帝而言是必要的。但这只有在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这一事实时才成立。因此，这对我们来说并非不言而喻。

上帝是必然存在者，必然存在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不证自明的，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存在。但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存在，那么对我们来说，它就不是不证自明的。因此，他拒绝任何先验论证。

或许你对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也有过类似的感受。我心中有一个完美存在的概念，并且认为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存在，也不存在任何更伟大的存在。嗯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那也无可厚非。

但如果你不这么做呢？你会明白的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对此毫无概念。存在是一个必然谓词，是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。

因此，他由此出发，实际上接受了一种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式的进路。他由此推导出一个推论：如果我们并非基于某种先验概念来认识上帝，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，对上帝的认识是后验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经验。

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想必就是上帝创造的体验。所以问题在于，我们能否从上帝的作为中得知上帝的存在。这便是从结果推论原因。

对此，他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，非常简单。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，他论证上帝存在的论点将会是因果论证，其前提来源于人类经验。明白吗？前提来源于人类经验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的思路就相当清晰了。然后，他在第三篇文章中直接进入了上帝存在的证明，即阿奎那著名的五大证明。

现在，我倾向于认为，当这些论证脱离《神学大全》的语境，脱离将亚里士多德传统应用于基督教的历史背景时，这些论证往往会被误解。人们似乎认为这些论证是中立的，任何人都应该认同它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五个证明的前提，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哲学中立的前提，而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前提。虽然这些前提源于经验，但它们代表的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原则知识。

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吗？就是从物种中抽象出本质。明白了吗？所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它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，这些概念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从经验中汲取。在第527页的第一个证明中，我回答了五种方法，第一种是来自运动或变化的论证。

当你读到大约第八行，也就是第二栏的开头时，你会注意到他将运动或变化定义为某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。好家伙，亚里士多德。潜能与现实。

一切变化都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。而第二种途径，也就是该栏目最底部的那条，则源于动力因的本质。因为在可感知的世界中，动力因遵循着一定的秩序。

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。第三种方法，见528，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出发的。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区分。

偶然性和必然性。第四种方式，就事物的等级而言，有些事物或多或少是善，或多或少是真，或多或少是高尚，这就是存在和善的等级制度，它是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之一。第五种方式，从世界的运行规律来看，万物，即使缺乏知识，例如自然界的物体，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服务于某种目的。

最终原因。那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。所以你看，他试图修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，使其服务于基督教的目的。

他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。那么，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出发，你能论证出什么样的神呢？它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，而是更接近基督教的神。它显然是一位有神论的存在，而非一位独立思考、不为所动的推动者。

看看这五个证明的结论。你就会明白他的用意。第一个证明，在527页，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一个不受任何其他力量推动的第一推动者，而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。

你说这门语言是亚里士多德式的。没错。先行者。

原动力。但请注意区别。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仅仅是最终原因。

这个原动者是真实存在的，他说，一系列的推动者不可能无限延伸下去，因为那样就没有第一个推动者，也没有其他推动者了。因为后续的推动者之所以会移动，是因为它们受到第一个推动者的推动，就像棍子之所以会移动，是因为它被手推动了一样。好吧，那么就必须有人去推动棍子。必须有一只手去推动棍子。

在系列文章的开头，这听起来像是动力因，而非目的因。而在第二种情况下，它明确地属于动力因的范畴。第二个证明的结论是，必须承认存在一个第一动力因，而人人都称之为上帝。

因此，托马斯在暑假伊始，就立刻认定上帝是动力因。他认定的是一位有神论的上帝，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上帝。然后，他转向第三条道路，认为上帝是必然存在的。

第四种方法得出结论：必然存在某种东西，它是所有存在之物存在、善以及其他一切完美属性的根源。上帝即是善。这是柏拉图的观点，但在这里，它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之上。

你会明白的。第五种解释宇宙运行规律的方式，最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存在着一位智慧的存在，祂引导着万物走向其最终的归宿，我们称这位存在为上帝。祂不仅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而且洞悉万物的运行规律，并指引着万物走向其最终的归宿。

你会看到的。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，而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神。他是一位无所不知的创造者。

嗯，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转变，你会看到的。他竟然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下，提出了一个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论。但他做到了。

你会明白的。这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前提出发，论证一个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。明白吗？这五个证明从那以后就一直被争论，我猜你在你上的哲学导论课上肯定接触过它们。

你会看到的。老一套。嗯，他在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的回应中，就体现出他把上帝视为至善。

你或许应该看看这个。528. 奥古斯丁说，既然上帝是至善，那么除非他的全能和至善能够使恶中也产生善，否则他不会允许任何邪恶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。

阿奎那补充说，这正是上帝无限良善的一部分，他允许邪恶存在，并从中产生良善。你看，这就是关于邪恶的“更大利益”论证。邪恶的存在是为了更大的利益。

稍后再谈这个问题。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？好的。瑞恩。

他注意到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水平运动。是啊。但他却说不，这更像是一种垂直运动。

我没完全明白。是的。问题是，在这一系列倒退、倒退、倒退的行动中，谈到第一个推动者，是指引发整个系列行动的那个人，也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始作俑者吗？

无论他指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一个，或者他所说的是否是元推动者。后者似乎已经过时了。

我们再试一次。或者，他所说的是否是指上方的元推动者，即参与维持整个序列运动、实现其潜能的推动者。我认为，假设他是后者的原因有两点。

第二个证明讨论的是有效因的顺序。不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根本原因的原因是什么，而是整个因果顺序的原因是什么。明白了吗？因果顺序存在一个元原因。

我认为《驳异教徒大全》对此阐述得更加明确。所以，是的，这一点值得注意。你看，自然神论者会把上帝放在首位，认为上帝是万物运转的始作俑者，一切都由此展开。

这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始，而且会不断引发连锁反应。但阿奎那并不满足于此。他不满足于此的另一个例子是，他告诉我们（我们在他的形而上学著作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），上帝是存在的本质。

正如吉尔森所说，上帝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的本质，他就是存在的本质本身。你看，存在是他的本性。

吉尔森又回到了《出埃及记》3章14节中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对摩西说的话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。” “我是自有永有的”是何等的尊名！有人指出，希伯来语中的“耶和华”（Yahweh，Yah）本身就是动词“是”。

我是我所是。你看，吉尔森认为这意味着必然存在，即存在的本质。

嗯，不管吉尔森怎么说，托马斯本人非常明确地指出，上帝的本质特征就是他的存在。没错，彻头彻尾的本质就是存在。正是通过这种存在，他不断地将存在赋予一切受造物，而受造物的存在都依赖于他。

我们不仅在生命的开始上依赖于上帝，也在生命的延续上依赖于上帝。你明白吗？维系生命的上帝，并非仅仅是生命的开始。所以，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持续的依赖性…… 如果认真对待“创造者是造物主”这个观点，那么我认为很明显，他至少应该在第一、第二和第三个证明中提出论点。

不是指系列故事开头排名第一的神，而是指整个系列故事的根本原因——幕后黑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看到你含糊地点头，但我不太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明白。

是吗？好的。好的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这是指第二条，也就是第二款。

嗯。好的。嗯，这取决于你对“真正了解”的定义。

你把它与对第三个反对意见的回应联系起来，在这个反对意见中，他说，如果结果与原因不成比例，就无法完全了解原因。是的，当然，我们不仅要理解上帝足以产生这些结果，而且要理解上帝远远超过足以产生这些结果的程度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结果与结果不成比例。

然而，从每一个结果中，我们都可以证明其原因的存在，因此我们也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尽管我们无法从中完全认识上帝的本质。现在，这句话似乎在说，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，没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他的本质或本性。好吧，这就是局限性所在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是：从上帝的影响中得出的证明是否足以使人确信上帝的存在，毫无疑问？这些证明是否具有那种无可辩驳、不容置疑的效力？我认为，如果我对阿奎那的解读——比如他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修正等等——是正确的，并且这些前提是亚里士多德式的，那么我很难否认，阿奎那会认为这些证明依赖于特定的体系。是的，先生？换句话说，你必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，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。

是啊，是啊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确信前提是真实的，那么如果论证有效，结论自然就会成立。任何论证都是如此，不是吗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前提和有效的论证，明白吗？

但我的观点是，前提的真假取决于具体的体系。现在，很显然，亚里士多德认为（更准确地说，是阿奎那认为）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优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。因此，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的概念是正确的。

但他究竟以何种逻辑上的确定性来持有这种观点呢？你看，这一点并不那么清楚。这一点并不那么清楚。我倾向于认为，对绝对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追求，与其说是希腊思想的延续，不如说是17、18世纪认识论的产物，尽管从柏拉图开始，希腊思想就抱有很高的期望。

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两三周后就会有结果公布。当时……嗯，让我先这样预告一下。随着中世纪末期教会权威的瓦解，罗马教会在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失去了权威，这就造成了认识论上的真空。

随着新教改革的发展，强调信徒皆祭司的原则，以及个人自行解读圣经的能力，人们开始担忧宗教事务中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宗派主义。此时，希腊罗马的怀疑论声音填补了这一认识论上的空白。还记得塞克斯图斯·恩皮里库斯吗？他的著作已被重新发现。

因此，怀疑主义在16世纪再次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。正因如此，对确定性的追求才成为当务之急。笛卡尔提出“我怀疑，故我存在”的理论，正是基于这种理念。

他想从怀疑论中找到论据。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的辩论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。伊拉斯谟只想在某些事情上完全服从教会的教义。

路德却并非如此。你看，路德并非如此。因此，在权威真空的情况下该如何行事这个问题，似乎加速了启蒙运动对逻辑确定性的追求。

最终，启蒙运动的结果是，人们将现代科学奉为权威，而非其他任何事物。我认为，中世纪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并非出于同样的动机，因此，人们对知识的期望和需求也截然不同。好，让我们从讨论上帝的存在更进一步，探讨上帝的本质。

关于我列出的第一个主题，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探讨。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，阿奎那的观点也是如此，我们对自然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基于经验的，即从我们对任何给定类别所有成员的经验中抽象出本质、本性和形式。这就是抽象知识。

但当谈到上帝以及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时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供我们体验的神灵，我们无法从中抽象出上帝的本质。因此，通过经验抽象出的知识并不适用于我们对上帝的认知。

兰迪，你明白吗？大概明白了。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好吧，我再说一遍，以防你错过了，因为这很重要。在科学和我们对自然的认知方面，我们可以通过从物种、属等等的经验中抽象出来，来了解事物的本质、形式和普遍原则。

如果存在物种和属，那当然没问题，但上帝的情况并非如此。上帝只有一个，你看。正如我们所说，上帝是独一无二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属，自成一格。

神祇这一类中唯一的成员就是上帝。因此，我们没有关于一整类神祇的经验，也就无法从中抽象出上帝的本质。那么，我们究竟是如何了解上帝的本质的呢？而答案，归根结底，并非通过抽象，而是通过类比。

并非通过抽象，而是通过类比。嗯，这种类比当然取决于整个存在层级，而这又与整个善的层级以及整个真理或可理解形式的层级相一致。嗯，所以他谈到了两种类比：一种是程度类比，其中上帝当然是完全的善，完美无限，也就是说，是可想象的最高程度；另一种是恰当比例类比，其中善的程度与存在的程度成正比，反之亦然。

所以，如果上帝是位于这个层级顶端的必要存在，那么上帝就是完美的善，完美的真理；你看，一切都是成比例的。因此，人类处于这个层级的顶端，拥有一定程度的善和可理解的秩序，而加州泥石流则处于这个层级的顶端，你看，它所具有的善或可理解的秩序程度相对较低，等等。所以，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来谈论上帝；我们的语言是类比的语言。

现在，在你正在阅读的这篇关于自然原理的文章中，你会注意到作者在结尾区分了三种谓词，这同样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鉴来的。第一种是单义谓词，即一个词只使用一种含义。第二种是歧义谓词，即一个词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含义。

还有类比谓词，它的含义与之类似。因此，托马斯所做的就是完善类比谓词的概念。显然，这种完善依赖于存在的概念，而存在，嗯，并不那么容易理解。

当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说出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”这句话时，从阿奎那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错误的。存在远比存在与否复杂得多。存在本身具有其独特的本质。

也就是说，所有存在都具有某些超越性的属性。或者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所有生命都具有某些超越性的属性。这些属性超越了物种、属以及更大类别之间的差异，适用于每一个生命。

你看，每个生命体都是如此。存在还是不存在，这是一种被剥离了本质的存在概念，呃，它缺乏存在的那些超越性的属性。

存在的空洞。借用丁尼生的诗句，不过是我们自身空洞的回响。你看。

哦，这在物质的概念中就能理解了，我想这在会议的某个讨论环节里提到过。我忘了是哪个环节了。呃，在那个环节里，对阿奎那来说，物质是纯粹的潜能。

但说纯粹的潜能，就等于说，哦，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，即使是裸露的物质，也蕴含着向善的可能性。你看。而18世纪机械论科学中对物质的概念，则是指某种缺乏所有次要属性的东西，比如颜色、气味、触感。

你看，死寂的、惰性的、冷漠的、毫无生气的。所以，如果丁尼生当时想到的是托马斯·阿奎那的存在观，他就不可能在《悼念集》中写到那片荒芜之地。

信奉阿奎那并非一片荒芜。在机械论科学中，它或许是一片荒芜。但在被阿奎那皈依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科学中，它却并非如此。

所以，嗯，每当我们思考“存在”这个概念时，“存在”的概念就包含了善、真、美这些概念。这些都是超越性的属性。你看。

现在，就这些超越性的属性而言，我们知道它们在这个尺度上、在这个尺度上、在这个尺度上、在这个尺度上，以不同的程度存在。通过外推，我们很容易地用程度类比来谈论上帝。你看。

或者更确切地说，用比例关系来理解。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通过类比实现的。现在，我想重点谈谈两个与真理和善有关的例子。

真理与善良。我之所以关注这两点，是因为这些素材，嗯，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在这本选集中找到。而且我们也能，嗯，看得比较清楚。

第529页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：真理是否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这的确令人费解，因为，嗯，如今如果我们讨论“什么是真理？”这个问题，我们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真理是命题的一种属性。这种属性对应于某种超心理状态。

既然命题是思想的产物，而命题又是真理，那么真理就存在于理智之中，存在于思考之中。存在于正确的思考之中。存在于对正确命题的思考之中。

我们会说真理存在于理智之中。换句话说，真理是一个认识论范畴。但是，当你读到那篇文章时，你会发现阿奎那并没有这样回答。

真理并非只存在于理智之中。另一种可能性是，真理是否存在于事物本身，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之中。

因此，我们区分了认知真理和本体真理。本体真理，即命题的真理或存在的真理。

你说的“存在的真相”是什么意思？嗯，我觉得用英语术语来说，你可以区分关于哲学家的真相和真正的哲学家。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家？符合原型的人。符合原型？嗯，听起来像是某种原型。

呵呵，没错。真正的哲学家是真正理解哲学本质的人。

你明白了吗？没错，信经里不是说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吗？你说的真人是什么意思？真人？人只是一个概念吗？不。真人是符合人性本质的人。他是真正的人。

符合类型。本体论真理。所以你有两种真理概念，其中一种是指单纯的命题真理，即命题真理。

你看，当我们从神学角度谈论命题启示时，我们指的是可以用命题来表达的启示。它是可以思考、可以理解的。这些命题要么是真，要么是假。

你明白了吗？或者说，要么是认知意义上的真理，命题的真理，要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，真正的存在。符合类型。是的。

真理这事就是这样。所谓“符合类型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原型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之中。原型提供了上帝创造的模式。

你明白了吗？这就是原型真理。也就是说，被视为真理的上帝就是逻各斯。是的。

逻各斯。他将奥古斯丁的逻各斯概念引入亚里士多德哲学。这就是作为逻各斯的上帝。

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蕴藏在他里面。还记得歌罗西书中的那句话吗？明白了吗？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一切真理都源于上帝。因为一切命题真理要么是关于上帝的真理，要么是关于上帝创造的某个方面的真理。

你明白了吗？所以，谈论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参照点都是上帝的原型。当你断言某件事是真的，实际上你是在说上帝知道它是真的。这就是参照点。

谈论真理。而上帝，作为真正的存在，是存在的极致体现，拥有超越一切的完美属性。

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伟大。这就是本体论真理。这显然是奥古斯丁和教父们的传统，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真理的来源，无论是我们所知的本体论真理还是命题真理，一切真理的来源都是上帝。

上帝是所有真理的源泉。上帝是真理的标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所有真理，无论出自何处，只要是真，都是上帝的真理。

你看，命题真理，本体论真理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上帝，造物主。

那么，这就是贯穿第一篇文章的主题。他对真理，也就是命题真理的定义是：真理是思想与事物的等同。这是一种符合论式的定义。

真理是思想与事物的等式。当命题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符时，你就得到了一个真命题。然而，他问道，本体论真理和认识论真理，哪个先出现呢？

他的回答是，真理首先存在于理智之中，因此也存在于存在之中。也就是说，真理首先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之中，存在于那些原型之中，然后才存在于被造之物之中，这些被造之物是真理的化身，是真理的源泉，是真理的体现。所以，请仔细阅读这篇文章。

这篇文章内容丰富，延续了奥古斯丁的传统。然而，他从那篇文章继续论述，接着是第五篇文章：上帝是否是真理。上帝是否是真理。

然后他开始阐述逻各斯（logos）方面的内容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谈谈上帝的良善。我之后还会再谈到上帝的旨意，但关于上帝的良善，我们想……哦，我想在第534页、535页，大致是这部分内容。

关于真理，有什么疑问吗？有什么看法？本质真理和偶然真理，偶然真理和认知真理是一回事吗？嗯，本质和偶然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本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。偶然性是指事物本身并不具有本质属性，但却发生在事物上的事物。

我感觉我们只能偶然发现真相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是啊，是啊。

也就是说，知晓某件事的真相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。它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。正是如此。

没错，我们确实有获取知识的能力，但那只是偶然的。

是的，但真正获得知识取决于使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是一种偶然发生的现象，而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必然结果。没错。

为了确保我把这个问题提清楚，当他说真理首先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中，然后才存在于受造物中时，他指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真理吗？不，他说真理首先存在于理智之中。我认为，在这个语境下，他指的是关于自然的真理，甚至是自然界中事物的真实类型。你会明白的。

因为上帝，任何受造物的真理都首先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。首先存在于理智之中。现在，你可能会说，是的，但在上帝那里，上帝的真存在，即祂是真神，难道不是先于上帝心中的真理吗？对此，我认为阿奎那会说，不，反之亦然。

因为上帝就是全知全能的。你会明白的。如果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，不是拥有理性真理的人，他就不是上帝。

你会明白的，因为那是……的超验属性之一。好吧。是的。

好的。你认为我们从古希腊时期就一直沿用的传统会延续下去吗？这个传统不断发展，在早期教会、圣奥古斯丁以及现在的托马斯·阿奎那那里逐渐基督教化。注意了，因为正是这种基督教哲学世界观即将突然瓦解。

威廉·奥卡姆一出现，事情似乎就变得一团糟了。我们下周一，或许下周三，会谈到这一点。天哪。

良善。这是神的另一项超越性的属性。神的良善在他的眷顾中显而易见。

也就是说，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中，万物皆善。万物皆善。也就是说，苹果也有它自身的善。

狗之所以是好的，是因为狗的本性就是好的。人之所以是好的，是因为人类身上有一种特质，能够融入整个造物主交织的善之中。这一点上来说，人是好的。

哪里有邪恶，哪里就有善的缺失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称之为一种缺失。所以，一颗坏苹果就是一颗不再忠于其本质的苹果。

事实上，如果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腐烂殆尽。没有善，就没有存在。一切存在，在某种程度上，都是善的。

你看。所以，良善体现在创造之中，体现在创造的各个层面，体现在创造的方方面面。即使是那些已经腐朽的事物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上帝的良善，祂赋予万物不同程度的超验属性。

您看到的关于预定论的那篇文章，531。阿奎那在论述预定论时，将其与允许某些事情发生的神圣天意联系起来。天意是指上帝出于良善允许某些事情发生，从而达到其美好目的。

你看。在第534期，你会看到一篇题为《上帝是否还能做得更好》的文章总结了这种善意。文章的答案是，任何事物的善都包含两方面。

人属于其本质；理性属于人的本质。就善而言，上帝无法创造比事物本身更好的事物。你无法使人变得比人天生具备的善更好。

你看。但还有另一种善。用另一个例子来说，人的善就是品德高尚、智慧或知识渊博。

那并非本质所在；那是需要达成、需要实现的。就此而言，上帝能够使他所创造的事物更加美好。他能使你变得有德行、有智慧。

会议上讨论的某些内容遥相呼应。

事实上，周六上午的第一位演讲者批评了汤姆·莫里斯在圣母大学所做的一些工作。她的论文探讨了如何在最好的世界中赞美上帝，以及安瑟伦的思想。

她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，安瑟伦和传统，进而阿奎那，都接受了这种观点。即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他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世界，这是根据它们的本质而言的。

你看，与此相反，莫里斯反对这种传统，他说：“不，上帝本可以创造出比他所创造的更好的东西。”所以，这个问题就引发了辩论。

请参阅第534页以及页面顶部对反对意见3的答复。虽然现今的事物秩序仅限于现有事物，但神的能力和智慧并不受此限制。因此，尽管对于现今的事物而言，没有其他秩序是合适且有益的，但神可以创造其他事物，并赋予它们另一种秩序。

所以，这并非唯一可能的世界。上帝可以创造其他截然不同、同样美好的世界。但就这个世界而言，它是最好的可能世界。

好的？那么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可能会问，那么恶的问题呢？我们已经看到，他的回答是，为了更大的善，恶是被允许的。这一点在第535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。在回答“上帝是否是恶的根源”这个问题时，他写道，恶在于行为者的缺陷所导致的行为缺陷。

但上帝本身没有任何缺陷。因此，罪恶，即由行为主体缺陷导致的行为缺陷，并不能归咎于上帝。你必须寻找的是行为主体自身的缺陷。

当然，这种寻找有缺陷的主体的做法，实际上就是接受了奥古斯丁关于邪恶存在的自由意志论证。因为有缺陷的主体拥有自由意志，例如人类、堕落天使等等。

但另一方面，邪恶，即某些事物的腐败，其根源在于上帝。这里他指的是事物自然的腐败，比如苹果腐烂。显而易见，在这一段的中段，上帝创造万物的意图是维护宇宙秩序的良善。

如果宇宙秩序的良好运行需要苹果腐烂，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腐烂的苹果就是好的。毕竟，如果没有腐烂的苹果，苹果又从何而来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腐烂的苹果，又怎能有苹果种子来种植更多的苹果树，从而结出更多的苹果呢？所以，腐烂的苹果，难道不是为了宇宙的福祉吗？不是为了整体的福祉吗？

所以，对于自然灾害，他认为“为了更大利益”的论点适用。对于道德上的恶，则适用“自由意志”的论点。但即便如此，为了更大利益，上帝也允许这种恶的存在。
